
3.6.2.6 不破坏场地和周边原有水系的关系。 

评价分值为 10 分。 

 

【审查范围】 

工业建筑 

 

【审查材料】 

1、景观总平面图； 

2、植物配置图。 

 

【审查要点】 

1、明确项目保留场地内可利用树木、植被、水塘、洼地、水系，临水建筑不应破

坏与周边原有水系的关系。 

2、注明原有水系位置、合理利用措施。 


